
普選工程連線對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意見書 

 

1. 普選工程連線同意諮詢文件中提出在達至最終普選目標的過程中，以及在制定落實

普選的模式時，必須確保符合的三項原則： 

 

a. 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； 

b. 在《基本法》下政制發展的四項原則，包括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；有利於

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；循序漸進；及適合香港實際情況；及 

c. “普及和平等”選舉的原則。 

 

2. 普選工程連線認為“普及和平等”的定義，必須符合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

第 25 條所要求所指的“普及”而 “平等”的原則。 

 

雖然綠皮書認為香港在法理上未必需要遵守該條文，但綠皮書既承認“普及和平

等”的原則，而該條文亦沒有抵觸基本法，普選工程連線認為香港沒有不遵從該條

文的理據。 

 

過去由於香港是殖民地，沒有民主，故此殖民地政府不願意遵守政治權利國際公約

第 25 條。但現時香港已回歸祖國，更不需再抗拒這條文。 

 

普選工程連線如最終政府提出的方案，祇符合“普及”，而不符合“平等”，是有

違自已的原則，不是真的普選。我們不能接受。 

 

3. 普選工程連線認為特首提名委員會是特首選舉的一個重要部份。故此它的組成亦必

須符合“普及”而 “平等”的原則。倘若採取類似現時選舉委員會的組成方法，由

於不符“平等”的原則，亦不能接受。 

 

4. 同樣地，在立法會選舉應否保留功能組別的問題上，應考慮有關的功能組別選舉是

否能符合“普及”而 “平等”的原則。類似現時的功能組別的選舉方法，由於不符

“平等”的原則，不能接受。 

 

5. 綠皮書為每一個問題提出了多個選擇，由這些選擇又可以組成以百計的方案。由於

方案太多，根本很難找出一個超過六成人支持的方案。普選工程連線認為，倘若綠

皮書諮詢未能找出一個超過六成人支持的方案，政府應進行第二輪諮詢，讓市民在

較多人支持的方案中，再作明確的選擇。而不應以所有方案都沒有超過六成人支持

作藉口，拖慢政改的步伐。 

 

6. 至於普選時間表，普選工程連線認為到二零一二年，已是回歸十五年，香港具備所

有推行普選的條件。而在二零一二年普選行政長官和全體立法會議員，是綠皮書的

表列諮詢方案，也即是說其符合落實普選的三項原則。因此我們並不同意有意見指

二零一二年普選有違循序漸進的要求。普選工程連線支持二零一二年普選行政長官

和全體立法會議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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